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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城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补助资金管理的通知
区级各相关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央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14〕71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意见》（陕政发〔2013〕52号）和《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陕财办社〔2015〕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补助资金），是指用于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专项资金。
二、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三、资金使用范围

（一）补助资金必须专款专用。补助资金应用于下列开支：

1.主动救助开支。主要是区民政局、救助管理机构及救助服务点开展巡回救助以及引导、护送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求助所需的开支。

2.生活救助开支。主要指为受助人员提供饮食、住宿、衣物、个人卫生、安全等基本生活救助所需的开支。

3.医疗救助开支。主要指通过救助管理机构送达定点医院或就近医院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疾病救治和护理；救助管理机构及相关医疗机构对痴呆傻、孕、残疾人员及精神病患者等人员的救治和护理；救助管理机构内设医疗点（室）购置医疗器械及常备药品，卫生防疫、医疗康复、受助对象体检、聘请专业医务人员等基本医疗服务所需的开支。医疗救治要主动与卫生部门的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使用衔接。
4.教育矫治开支。主要指为受助人员提供法制教育、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救助保护服务所需的开支。
5.返乡救助开支。主要指为受助人员联系亲属、查找受助人员身份信息、协助或接送受助人员返乡所需的通讯、交通、差旅等开支。

6.临时安置开支。主要是通过设立临时安置点、社会福利机构代养、其他机构（家庭）代（寄）养等方式对暂时查找不到户籍、无家可归的受助人员提供养育照料、生活护理等临时安置和基本服务所需的开支。

7.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开支。主要指为强化流浪未成年人源头预防和治理而开展的救助保护线索收集、监护情况调查评估、跟踪回访、监护教育指导、监护支持、监护资格转移诉讼等工作所需的开支。

区民政局和救助管理机构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施的救助，以实物救助或服务为主，严格控制支出标准。
（二）受助人员基本饮食标准参考城市低保标准中的必需食品消费支出以及实际救助管理工作需要确定，并根据物价水平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未成年人基本饮食标准应满足未成年人生长发育需要。
（三）受助人员医疗救治保障范围参照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范围、医疗服务设施标准执行。

（四）受助人员必需生活、卫生用品购置费用本着勤俭节约原则据实支出，受助人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及接送受助人员返乡
的工作人员往返交通、食宿等费用参考差旅费管理规定执行。
（五）区救助管理机构或区民政局可以按照政府采购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的有关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主动救助、照料护理、康复治疗、教育矫治、临时安置、返乡救助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等基本服务。
四、资金的筹集、申请与拨付

区财政局负责补助资金的筹集、下达、支付和监督管理。区财政局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在收到上级补助资金后，与本级安排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统筹使用。区民政局负责指导和组织实施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区财政局在收到区民政局的资金申请后及时审核并拨付到区民政局。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五、资金的管理与审核
补助资金不得用于救助机构运转、大型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支出。任何组织、机构、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平调、挤占、挪用、骗取、套取补助资金。 
补助资金应按照主动救助、照料护理、康复治疗、教育矫治、
临时安置、返乡救助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等支出项目单独记账、分别核算。

六、资金的监管

区财政局将会同区民政局定期、不定期地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的管理使用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对挤占、骗取、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滞留补助资金或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的单位和个人，区财政局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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